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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海洋合作：进程、动因和前景

      蔡鹏鸿

东盟国家多是海洋国家，海洋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建设利益共同体的共同

纽带。习近平主席出访东南亚期间郑重提出，中国希望“同东盟发展好海洋

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这是中国政府从区域发

展大局以及为与东盟国家建设命运共同体而提出的战略构想。推动中国—东

盟海洋合作，不但符合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共同利益，而且有助于维护地区的

[1]　习近平：“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人

民日报》2013 年 10 月 4 日。

〔提   要〕中国—东盟海洋合作发展呈现三大走向，从次级层次的合

作向以战略性合作为重点方向发展，合作领域和项目由分散走向集聚，

合作方式在多边和双边层次上并行推进。20多年来，中国与东盟在海洋

合作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在推动新一轮海洋合作之际还需关

注困难和挑战，如政治上的信任赤字、有限的合作层次、一方积极主动

另一方消极被动的单向行动等问题。推动海洋合作是中国与东盟增强互

信、化解分歧的共同要求。中国和东盟国家应在合作共赢精神指引下，

努力使海洋合作成为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新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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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与稳定。

一、中国—东盟海洋合作进程

中国与东盟海洋合作起步于 20 世纪 90 年代，迄今而言，中国与东盟国

家的海洋合作进程似可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 1991 年中国与东盟启动对话关系至 2001 年双方完成“南

海各方行为宣言”磋商，这是多边与双边探索、约束与自愿接近的阶段。

1990 年代初，中国从发展同东盟组织关系以及致力于改善同东南亚各国双边

关系两个层面入手，同东盟国家全面恢复或建立外交关系。1997 年，中国与

东盟确定建立面向 21 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为双方推进海洋合作奠定

基础。

在这一阶段，双方对涉海领域的合作进行了初步探索，为下一阶段推进

海洋合作做出了必要的先期准备。首先，利用东盟地区论坛（ARF）探讨海洋

合作。根据1995年版的“东盟地区论坛概念文件”，海洋合作的基本内涵是：

海军舰艇防避碰、气候监测、海上搜救、海洋环境保护、海上科学研究等非

传统海洋安全合作内容。[1] 这些议题为以后中国—东盟海洋合作确定了基本

方向。1997 年 3 月，中国同菲律宾在北京合作举办 ARF“信任措施建设”会

间会，受到国际社会高度重视，为以后建立ARF海上安全合作会间会打下基础。

其次，双方同意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问题。1992 年《东盟南海宣言》公布后，

中方回应表示，海上分歧应该通过和平谈判加以解决，如果谈判条件不成熟，

可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2] 再次，以双边方式谈判解决岛屿主权和海洋划

界问题。中国和越南达成共识，通过谈判解决了部分海域的划界和开发合作，

签署了《中越在北部湾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定》（2000 年）

和《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2000 年），成为南海地区解决海上争议、

推进海上合作的良好典范。最后，联合完成联合国涉海合作项目“东亚海海

[1]　The Second ASEAN Regional Forum: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A Concept Paper,  in 
ASEAN Regional Forum Documents Series 1994-2006, ASEAN Secretariat, Jakarta, Indonesia, p. 19. 
[2]　“钱其琛接受外国记者采访谈亚太地区发展前景和中国与东盟关系”，《人民日报》

1994 年 7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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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污染防止与管理计划”（1994年）。中国同东盟国家参与方合作编制了《东

亚海可持续发展战略》，出色地完成了海上合作示范点建设任务。[1]

第二阶段从 2002 年至 2011 年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建立，这是双方

在前期探索的基础上进入机制内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一阶段是中国和东南亚

国家关系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期，双方从“睦邻互信伙伴关系”(1997 年 ) 升

级为“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2003 年 )。同时，中国—东盟自贸

区谈判启动并于 2004 年实现“早期收获”。2010 年，中国与东盟正式建成

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贸区。

中国—东盟海洋合作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得以推进。海洋合作进入中国—

东盟十大合作领域。2002 年，中国和东盟国家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文件原则上同意推动海洋合作的五个发展方向，即海洋环保；海洋科学研究；

海上航行和交通安全；搜寻与救助；打击跨国犯罪，包括打击毒品走私、海

盗和海上武装抢劫以及军火走私等。[2] 尽管双方次年即提出海洋合作的相关

项目，[3] 但是后来的实践表明，中国—东盟海洋合作不是在《南海各方行为

宣言》的框架下推动，而是根据 2003 年“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协议及其“行

动计划（2005-2010）”实施，把海上合作纳入双方关系十大合作领域之一“交

通”领域推进，取得如下进展：（1）确定了海洋合作的内涵，即以海运、澜

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开发、海事、制定交通海运合作发展战略规划、人力

资源培训等为合作方向；[4]（2）建立了部长级协调管理机制——“中国—东

盟交通部长会议机制”，把海洋合作纳入了政府管辖轨道；（3）推动了海事

合作，通过建立“中国—东盟海事磋商机制”（2003 年），保障船员权益、

[1]　孙志辉：“加强国际海洋合作 共建可持续发展的‘东亚海’”，《中国海洋报》

2006 年 12 月 15 日。

[2]　“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November  4, 2002, 
http://www.asean.org/asean/external-relations/china/item/declaration-on-the-conduct-of-parties-in-
the-south-china-sea.（上网时间 2015 年 6 月 22 日）
[3]　中国海洋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海洋年鉴 2004》，海洋出版社，2005年，第524页。

[4]　《中国 -东盟交通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国服务贸易指南网，2004 年 11 月 27 日，

http://tradeinservices.mofcom.gov.cn/b/2004-11-27/51332.shtml。（上网时间：2015 年 6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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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行安全、水域清洁、航运便捷等海上事务；[1] （4）制定了海运合作规划，

在《中国 -东盟港口发展与合作联合声明》（2007 年）的基础上，2008 年正

式签署了《中国—东盟海运协定》，为进一步发展港口合作、航运建设、现

代物流技术和管理的人力资源开发等海运领域制定了国家级的合作规划，从

制度上保障了中国同东盟国家海运政策、海运计划、协定执行的相互对接，

提高了海运和物流管理人员素质，提升了海运交通合作的能力建设；（5）加

强了双方涉海人员的培训和交流，中国向东盟国家提供涉海人力资源培训，

使其海事主管部门官员管理能力得到提升。[2]

同一时期，中国与东盟部分国家联合推进双边或三边海洋合作，取得了

积极成果：（1）2004 年底印度洋海啸之后，中国参与印尼等国的海洋防灾

救灾活动；（2）2005—2008 年期间，中越菲三国在南海一个总面积为 14.3

万平方公里的协议区内联合收集二维和三维地震数据，共同开展测试活动；[3] 

（3）中国—印尼推进双边海洋合作，包括海上渔业合作、[4] 海洋科研、海洋

环境保护、海岛保护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5] （4）中国—越南双边海洋合作，

包括“中越海浪与风暴潮预报合作”[6] 和中越在北部湾跨界构造海域联合开

展油气勘探；[7] （5）中国—马来西亚海洋科技合作，2009 年双方签署《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马来西亚政府海洋科技合作协议》，[8] 这是中国同南海

周边国家签署的第一个政府间海洋科技合作协议；（6）中国—泰国海洋合作，

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海洋局与泰王国自然资源与环境部关于海洋领

[1]　赖囝楠、韦晓光：“中国—东盟加强船员管理和海事履约合作”，《中国交通报》

2011 年 9月 16 日，http://www.moc.gov.cn/djph/201109/t20110916_1053660.html。（上网时间：
2015 年 6 月 22 日）

[2]　中国海洋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海洋年鉴 2005》，海洋出版社，2006年，第530页。

[3]　“中国菲律宾越南三国搁置争议 联合勘探南海石油”，《京华时报》2005年3月16日。

[4]　中国海洋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海洋年鉴 2008》，海洋出版社，2009 年，第

441-442 页。

[5]　中国海洋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海洋年鉴 2009》，海洋出版社，2010年，第490页；

中国海洋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海洋年鉴 2010》，海洋出版社，2011 年，第 413-414 页；

中国海洋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海洋年鉴 2011》，海洋出版社，2012 年，第 463 页。

[6]　《中国海洋年鉴 2004》，第 522 页。

[7]　《中国海洋年鉴 2007》，第 32 页。

[8]　《中国海洋年鉴 2011》，第 4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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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进一步推进了中泰两国的海洋科技合作。[1]

这阶段的中国—东盟海洋合作，无论是中国同东盟组织还是同相关国家

的双边合作都取得了重大进步。2010 年东盟提出互联互通计划以来，中国把

加强与东盟的海上互联互通作为发展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提高双方经济一

体化水平的重要途径，海上互联互通成为中国与东盟海洋合作的优先领域和

重点方向，中国在 2011 年设立 30 亿元人民币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

将海洋领域的合作推向新高度。

第三阶段从 2012 年到目前，中国—东盟海洋合作进入升级、更新和发

展的新阶段。在“主动谋划、努力进取”这一中国特色外交新思路的指引下，

中国积极推动同东盟国家的海洋合作进程。中国于 2012 年倡议建立“中国—

东盟海上合作伙伴”，发布《南海及其周边海洋国际合作框架计划》。2013

年，中国提出以东南亚为枢纽建设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2014年，

中国设立 400 亿美元的丝路基金。2015 年，中国正式启动“中国—东盟海洋

合作年”。

[1]　《中国海洋年鉴 2011》，第 465 页。

中国和印尼签署遥感地面站项目合作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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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相关文件 [1] 揭示，由于双方都希望把海洋合

作提升到新的高度，因此，这阶段的海洋合作进程和合作层次迅速提升：（1）

从深化政治互信高度推进海洋合作，中国和东盟国家领导人的会晤日益密集，

海洋合作已成为政府高层外交的主要议题；（2）重申了原则上依据《南海各

方行为宣言》为框架推进海洋合作，主张继续加强海上安全合作，维护航行

自由，发展中国—东盟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包括用好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

金，加强海上互联互通、渔业、海洋科技、环境保护、航行安全、海上搜救、

海洋文化等领域合作；（3）双边海洋合作稳步发展，中国与印尼、泰国、马

来西亚、越南、新加坡之间在前期合作的基础上，继续就海洋领域的合作签

署了一系列双边协定或者涉海谅解备忘录；（4）既延续了双方前期确立的“交

通”领域的合作项目，又拓展了新的合作范围，把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

支持的项目至少扩大到 17 项。[2]

由上述三阶段可总结出中国—东盟海洋合作的以下特点：

第一，从次级领域合作向战略性合作的支柱方向发展。中国—东盟海洋

合作一直以次级层面部门合作为主要特征，其标志是在中国—东盟十大合作

领域之一的“交通”机制下推进，绕开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将其降为

次级领域合作。这种情况到了 2012 年才得以扭转，双方从战略高度认识到建

设海洋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意义。中国推出的《南海及周边国际合作框架计

划 (2011—2015)》，着重于南海周边的海洋合作，成为中国和东盟海洋合作

伙伴关系建设的战略合作方向，希望通过海上合作化解海上分歧，使海洋合

作成为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新的支柱。

第二，从分散到集聚合作方向深化。初期的海洋合作较为分散，新世纪

后纳入体制之内，却未能聚焦合作，共同推进，对于《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1]　“中国－东盟发表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10 周年联合声明”，外交部网站，2013 年

10 月 10 日，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hdqzz_609676/lhg_610158/
zywj_610170/t1086485.shtml；“第十七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主席声明”，外交部网站，
2014 年 12 月 1日，http://www.mfa.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215662.shtml。（上网时间：
2015 年 6 月 22 日）

[2]　康霖、罗亮：“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的发展及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14 

年第 5 期，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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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项目，仅以中国和东盟各自承办三个项目记录在案，而不是联合承办六

个项目加以推进。[1] 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以致海洋合作只

能分散到交通领域的次级层面之中。根据中国—东盟合作“行动计划（2011-

2015）”，双方同意依据《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确定的原则，在和平解决领

土和海洋管辖权争端之前，通过合作建立信任、采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规则

的规范术语进行工作，合作集聚于海上非传统安全领域，在诸如海洋经济、

海上防灾减灾、海洋科学研究、海洋环保、海上航行和交通安全、海上搜救、

海上遇险人员的人道待遇、打击海上跨国犯罪等领域加强对话与合作，旨在

建设合作、和谐、和平的海洋。[2]

第三，多边层次和双边合作并行推进。中国一开始就坚持从地区组织的

视角同东盟接触和交往，认为东盟是中国周边一个重要的区域组织，应该发

挥其作为地区组织可以发挥的作用，但原则上是发挥平台作用，而不是由其

取代主权国家主导的海洋合作行动。比如，双方同意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的原则框架下，通过南海有关各方进行磋商和协商一致原则来解决南海争议，

而不是由东盟来主导争议方领土主权和海洋划界争议的解决。同时，《东盟

宪章》的规定和地区国家关系的实践表明，东盟是由东南亚主权国家签约组

建的，它为东盟成员和机制外国家提供了一个交往与合作的平台。东盟在推

进地区海洋合作的过程中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但决不是一个削弱成员国主权

的地区机制。实践表明，国家间双边层次上的海洋合作在内容上是丰富的，

形式上是多样的，但是这种双边合作未必需要获得东盟组织的批准。中国—

东盟海洋合作体现了多边层次和双边对接的特点。

从中国—东盟海洋合作进程及其特点中可见，涉海合作既充实了双方战

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也使原有的海洋合作进一步深化，双方从既有的“十大”

合作领域朝更新的方向拓展，对于推进中国和东盟的政治经济关系发挥了重

[1]　顾时宏：“《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高官会在巴厘岛达成共识”， 中国新闻网，2011

年 7 月 20 日，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1/07-20/3196229.shtml。（上网时间：2015 年
6 月 27 日）

[2]　“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2011-

2015）”，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网站，2012 年 2 月 29 日，http://id.china-embassy.org/chn/ztbd/
chinaaseanrelation/t909437.htm。（上网时间：2015 年 6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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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加固作用，海洋合作正成为中国—东盟合作新的亮点。

二、中国—东盟海洋合作的动因

对促进中国—东盟海洋合作的动因进行解释，需要从涉海合作赖以存在

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视角加以分析。

第一，全面发展中国与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建设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

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东盟海洋合作进程持续推进的战略性动力。从对海洋合

作进程的分析中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冷战结束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中

国—东盟关系的发展都要求双方从战略高度来重视海洋问题，让海洋合作成

为双方整体合作的重要方面。中国与东盟启动对话关系之后是如此，建立睦

邻互信伙伴关系之后是如此，新世纪初上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之后也是如此，

现在新一轮海洋合作进程更是如此。尽管有时候由于特殊原因致使海洋合作

层级受限，但双方依然将其纳入全面合作的框架机制内，使海洋合作如波涛

翻腾，一浪高过一浪。在习近平主席的推动下，海洋合作已成为中国—东盟

国家高层外交的战略性内涵，不仅成为中国与东盟整体关系全面发展的重要

议题，而且应成为建构更加坚实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大厦不可或缺的新

支柱，这是推动新一轮中国—东盟海洋合作的战略性动力。

第二，构建亚洲海洋合作机制是推动中国—东盟海洋合作进程的内在动

力。中国高度重视亚洲海洋合作机制建设，习近平主席指出：“加强海上互

联互通建设，推进亚洲海洋合作机制建设，促进海洋经济、环保、灾害管理、

渔业等各领域合作，使海洋成为连接亚洲国家的和平、友好、合作之海。”[1]

东盟拟订了以“制度联通”为核心的互联互通规划，东盟国家希望通过建立

东盟海事论坛等平台来协调各方海上政治和安全关系，解决东南亚地区的海

事纠纷。然而，东南亚海上纠纷在域外势力介入的背景下，海上争端趋于复

杂化。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应通过外交协调、地区合作、国际会议、缔结国际

协定等途径建立亚洲海洋合作秩序，以防止地区海事纠纷进一步上升，避免

[1]　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5 年年会上的

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5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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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纠纷演变为冲突和对抗。共同为涉海的政治、安全、经济、科技、环保

等领域建立相应合作机制，是推动中国—东盟海洋合作的制度性动因。

第三，加强功能合作是中国—东盟海洋合作持续前行的务实性动因。从

双方海洋合作的实践看，20 世纪 90 年代合作项目比较分散，在此一时期纳

入体制内的海洋合作项目之中，大部分为海洋领域的功能合作，包括海事合作、

港口运营、海洋科技、渔业合作、海洋环保与防灾减灾、人员培训等。新世

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变动中的地缘经济格局让东盟国家在经

济上进一步依靠中国，在海上互联互通方面需要得到中国的支持。东盟的互

联互通规划包括物理性的基础设施项目，即为实体领域的功能性合作项目，

它由两个系统构成，一是由岛屿或半岛公路—铁路网构成的陆路系统，二是

由海上船运航线构成的海路系统。海路和陆路两个系统之间实际上不设分隔

线，海、陆系统中的各岛屿同岛

屿陆路上的港口、沿线公路铁路

干线串联起来，再由港口支点相

互连接，形成东南亚地区特有的

海上互联互通经济带。中国制定

的海洋事业发展规划和海洋经济

发展规划，坚持陆海统筹，以维

护海洋生态系统为基础，着力发展海洋经济，以科技创新推动海洋产业的发展。

在涉海产能领域上，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海上互联互通建设的规划上是契合的。

比如，一些东盟国家同中国在合作建设的港口产业园区项目，以及东盟国家

正在加强岛屿联通的基础设施建设，甚至包括一些海上能源、通信等发展“瓶

颈”，都有推进新型工业化的现实需求。这些领域大多涉及功能合作，正成

为双方发展议程的重点，是推动中国—东盟海洋合作进一步深化的基本动力。

第四，弘扬亚洲海洋文化是推动合作的一种现实需求。中国—东盟海洋

合作长期处于“次级层面”，表面上似乎是有意避开中国与东南亚政治关系

中最为敏感的海洋地缘政治因素，实质上忽视了海洋文化因素对双方关系的

历史和地缘作用。中国和东南亚的海洋文化相互借鉴共存共荣数千年，它不

仅产生了晒盐制盐、捕捞养殖的渔盐经济，还缔造了贸易往来、移民海外的

东盟国家由“海缘”地理所包含的

海洋经济，同中国建设“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所深含的“一片海”意识，

在发展战略上是对接的，发展政策上

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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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缘人缘网络。东亚海洋形成了以和睦、和谐、合作、共赢为特征的海洋文

化交流体系。中国和东盟国家反对西方海洋文化中的殖民意识，主张以建设

蓝色海洋经济、崇尚和平和谐的新型海洋文化观为指导，构建新世纪海洋政

治的核心理念，助推海洋合作。

三、挑战和应对

海洋合作正成为中国—东盟全面合作的新亮点。最新迹象表明，这种合

作势头决不是对既有项目的简单追加。仅就当前实践中涉及的领域和内容看，

双方合作不再局限于十大合作领域中的“交通”领域，进一步深化或者突破

机制上的限制，向更广泛的领域递进，应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在这一背

景下，需要关注若干亟待解决的难点与挑战。

其一，“信任赤字”问题。从当前发展趋势看，中国—东盟 21 世纪海

洋合作将会以高层次、多边性、双边性、约束性这些综合特征的安排为主要

方向。双方关系触及海洋政治要素，包括领土争端、域外大国介入等敏感问题，

它们使中国—东盟国家的海洋合作面临政治甚至军事上的挑战。比如，菲律

宾已决定引入美、日军事力量，应付来自中国的“海上安全威胁”。菲律宾

等国家的行动导致中国与某些东盟国家出现“信任赤字”，给中国—东盟海

洋合作带来不应有的政治挑战。

其二，“合作层级”问题。自从2012年中国提议同东盟“建立海洋合作伙伴”

以来，中国不断地提出系列性的优惠项目，充分显示出中国推动海洋合作的

努力是积极和认真的，东盟国家领导人也非常赞赏中方的真诚与友情。不过，

仅此还不足以突破机制上的限制，实际运营中依旧依赖“交通”领域。虽然

新的合作项目源源不断，但是实际操作中不得不分散安排，这是深化海洋合

作面临的结构性障碍所致，若不及时评估和修正，中国—东盟海洋合作很可

能会出现碎片化倾向。

其三，“单向行动”问题。必须承认，所谓合作行动，理应是双方共同推进、

共同开辟和共同经营的行动，不应该出现单边承办或者各自承办的单方向行

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海洋合作进程中却出现了一些不应有的单向行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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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甚至出现只有一方积极主动、另一方消极被动的情况。这种现象不利于进

一步推动海洋合作。

目前，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海洋合作发展总体势头良好，在双方关系趋于

成熟稳定的背景下，抓紧海洋领域的合作有利于双方共同构建合作共赢的海

洋伙伴关系，朝着建设亚洲海洋合作机制的方向发展。中国和东盟国家需要

认真应对挑战，克服海洋合作进程中的障碍。

第一，把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中国—东盟海洋合作新的推

动力。“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政府最先向东南亚国家提出的海洋合

作倡议，提出的时候除了周边海上安全环境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内涵和新趋

势外，中国同东盟相关国家的关系也“因南海问题面临严重困难”[1]。海上

丝绸之路倡议不仅要弘扬和平、合作、互惠的丝绸之路精神，还希望南海问

题不影响中国—东盟友好合作的大局及双方关系战略走向的信心。海上丝绸

之路倡议应成为推动双方海洋合作新的动力。

第二，海洋合作应成为中国—东盟全面合作新的重要领域。李克强总

理强调，海洋合作应成为“中国东盟 2+7 合作构想”的重要方面，实际上明

确表达了中国—东盟海洋合作的合作层次应该提升。按照现有的行动时间

表，中国—东盟战略合作的第二个行动计划即将到期，未来五年的行动计划

（2016-2020 年）应该把“海洋合作”作为双方合作新的重要方面，从机制

上加以固定，为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辟新的增长点。

第三，海洋合作应该摒弃单向动作，重视对接行动。海洋合作是双方涉

海领域的共同行动，应强调政策协调，努力提升项目的合作水平。对接包括

这样一些内涵和措施：（1）发展战略对接，中国的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可

以与东盟共同体发展蓝图对接；[2]（2）项目对接，对接的重点应该在于海洋

经济、海上互联互通、海上环保和科研、海上搜救、渔业合作、反海盗合作

[1]　“习近平同菲律宾总统阿基诺简短交谈”，《人民日报》2014 年 11 月 12 日。

[2]　杨洁篪：“深化互信、加强对接，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外交部网站，2015

年 3 月 29 日，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249710.shtml。（上网时间：
2015 年 6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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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1] （3）海洋产能合作对接，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旨在深化双边

经济互惠关系、巩固更加全面的相互依赖关系，应该通过产业促进和能力建

设提高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的东盟国家能力，可以通过中国同东盟具体一个或

几个国家打造一个海上地区或海上基础设施的合作案例，来为海洋合作提供

正面认知。[2]

四、结语

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发展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携手打造利益交融、安危与共、一荣俱荣的命运共同体。深化中国

—东盟海洋合作、发展海洋合作伙伴关系，既丰富了中国的周边外交战略内涵，

也指引着中国同东盟国家关系发展的战略方向。中方为此提出了一系列务实

合作的举措，包括出资400亿美元设立丝路基金、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向东盟国家提供 100 亿美元优惠性质贷款、启动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二

期 30 亿美元募集、设立 100 亿美元中国—东盟基础设施专项贷款等，为中国

—东盟互联互通，特别是海上互联互通合作，提供了长期稳定的资金保障。

加强中国—东盟海洋合作，造福于双方国家和人民，也是实现亚洲海上和平

稳定的一项伟大事业。

【完稿日期：2015-6-27】

【责任编辑：曹  群】

[1]　到 2014 年底止，中国东盟海洋合作基金已经为推进双方海洋合作提供了 17 个资助

项目。既有的或者新提出的项目应该尽快落实，比如，在马来西亚建立中国—东盟海洋学院、

推动中印尼海洋与气候联合研究中心、中泰气候与海洋生态系统联合实验室、中马联合海洋

研究中心、中国—东盟海洋合作中心等平台建设等等。同时需要编制新的合作规划，为推动

中国东盟下一轮五年行动计划（2016-2020 年）确定重点合作项目。

[2]　比如，根据《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东盟海上互联互通的瓶颈是群岛国家的岛

屿与岛屿之间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海上运输和港口设施。该计划提出了建设东盟轮航滚装运

输系统的概念（Roll-on/roll-off System，RoRo），东盟国家领导人希望未来建成八条 RoRo

系统，计划 2015 年内完成三条，以解决东盟国家间的海上互联互通困难。参见 “Master Plan 
on ASEAN Connectivity,” Jakarta: ASEAN Secretariat, January 2011,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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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and China’s Diplomatic Strategy
Su Ge

Tremendous and multiple changes have been taking place to the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As an old country of long history undergoing 
great reform and development, China embarks on the process of peaceful rise. China 
stands unprecedentedly close to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stage, and closer than ever to 
reaching its goal of great renewal. Guided by the strategic thought of “major-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a actively maps out diplomacy of a 
great nation with top-level design and overall planning, demonstrating a profound 
global vision. China sets up phased targets both for the near future and for the mid and 
long term, showing great strategic concentration. China is ready to lead and handle 
international issues regarding major, neighboring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s well as in 
the multilateral arena, focusing on cultivation of global network of partnerships. With 
pragmatic policies, China implements the idea of win-win cooperation in all aspects of 
its external relations, including political, economic, security and cultural fi elds. 

China-ASEAN Maritime Cooperation: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Cai Penghong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 are making efforts to develop good maritime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Starting from the 1990s, China-ASEAN maritime cooperation has 
entered the new stage of upgrading and innovation. Three trends have appear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ASEAN maritime cooperation: level rising from secondary to 
strategic, fields expanding from disperse to concentrated, approaches advancing in 
both multilateral and bilateral arenas. Despit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maritime 
cooperation in the recent two decades, China and ASEAN still need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diffi culties and challenges, such as confi dence defi cit, limited cooperation 
level, and one-way action where one side is active and the other passive. Promoting 
maritime cooperation is also the common requirement of China and ASEAN to 
enhance mutual trust and resolve differences. Both sides should try to make maritime 
cooperation a new pillar for their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the spirit of win-win 
cooperation.


